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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103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1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博股份”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王利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王利平 是

10,000,

000

8.1309% 1.8717%

2018年9月 14�

日

2020 年 7 月

24日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 利

平

122,987,

603

23.0196

%

122,714,

724

112,714,

724

91.6472

%

21.0968% 0 0% 0 0%

广 控

公司

35,558,

287

6.6555

%

2,000,

000

2,000,

000

5.6246

%

0.3743% 0 0% 0 0

合计

158，545，

890

29.6751

%

124,714,

724

114,714,

724

72.3543

%

21.4712% 0 0% 0 0%

注：上表的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利平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

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45

证券简称：

*ST

中南 公告编号：

2020-068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导人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南文化” ）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了《关于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公司预重整（以庭外重组成功为生效前提的重整申请）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44），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 ）于2020年5月25日同意启动中南文化预

重整程序（案号（2020）苏02破申10号），并由江苏方德律师事务所担任预重整引导人（以下简称“引

导人” ）。 公司于2020年6月9日披露了 《引导人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0），2020年6月23日披露了 《引导人关于同意意向重整投资人延期提交投资文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8）。

公司于2020年7月26日收到引导人发来的《关于中南文化重整投资人招募事项的通报》，具体内容

如下：

《引导人关于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发布后，公司预重整引导人收到4家意向重整投资方报名参与

尽调，分别为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明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阴明

橙” ）、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江阴澄邦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澄邦企

管” ）。

截至2020年7月24日16点前， 引导人收到江阴明橙及澄邦企管递交的重整投资方案及各3000万元

重整投资保证金。 后续引导人将与无锡中院协商确定评审时间，并及时公布评审结果。

投资人的确定及相关协议签署目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于本次预重整事项

的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

SW

医药

B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前收

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

约定，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20年7月24日为折

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申万医药份额（场内简称：医药生物，基金代码：163118）和申万医药B份

额（场内简称：SW医药B，基金代码：150284）办理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20年7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与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swsmu.com）的《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

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20年7月28日为SW医药B复牌

首日，SW医药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2020年7月27日SW医药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四

舍五入至0.001元），即1.033元。2020年7月28日当日SW医药B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

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20

年7月24日为基准日，对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实施

不定期份额折算，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20年7月24日，申万医药份额（场内简称：医药生物，基金代码：163118）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尾差部分计入基金财产；申万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和申万医药B

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B，基金代码：150284）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基金份

额折算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折算前 折算后

基金份额名

称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份）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基金份额净值

（元）

基金份额（份）

申万医药份

额（场外份

额）

1.4401 231,979,005.65 0.434505429 1.0039 332,775,143.01

申万医药份

额（场内份

额）

1.4401 27,374,308.00 0.434505429 1.0039 52,078,050.00

申万医药B

份额

1.8763 14,740,273.00 0.869010858 1.0039 14,740,273.00

注：申万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A，基金代码：150283）不参与本次不定期折算。 申万医药

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医药场内份额； 申万医药场外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

万医药场外份额；申万医药B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医药场内份额；申万医药场内份额折算

后份额包括申万医药B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的新增申万医药场内份额。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即可查询

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申万医药B份额将于2020年7月28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

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20年7月28日复牌首日SW医药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20年7月27日的SW医药B的份额参考净值， 为1.033元（四舍五入至0.001元），2020年7月28日当日

SW医药B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0年7月28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但仍需遵循基金管理人2020年3月

21日发布的《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场内申购业务的公告》）、赎回、转

换、转托管（但仍需遵循基金管理人2019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暂停跨系统转托管（场

外转场内）业务的公告》）、配对转换业务（但仍需遵循基金管理人2020年3月24日发布的《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分级基金暂停场内份额分拆业务的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基金之SW医药A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 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将不改变SW医

药A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其份额数。

2、本基金之SW医药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原SW医药B持有人的

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化，由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的SW医药

B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的申万医药。 折算后的杠杆倍数将大幅提升， 由目前的杠杆恢复到约2倍杠杆水

平，SW医药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将相应增加。

3、由于SW医药A和SW医药B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

能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折算后，本基金申万医药份额数量会增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

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申万医药份额、申万医药B份额的持

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

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交易代码：15017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 2020年7月24日，申万证券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86元，相对于

当日1.0658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30.04%。截止2020年7月27日，申万证券B份额二级市

场的收盘价为1.32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申万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申万证券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申万证

券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场内代码：163113）净值和申

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15017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申万证券B份额的波动性

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申万证券B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

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证券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

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

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

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

A

类份

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

B

类份额不定

期份额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20年7月24日为份

额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之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场内代码：150257）、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

（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20年7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efunds.com.cn）等规定媒介上的《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

恢复交易的公告》。

2020年7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即时行情

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20年7月27日的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00元和1.041元。 2020年7月28日，易方达生物科

技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得

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即2020年12月31日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

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关于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

交易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20年7月24日为份

额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之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场内代码：150257）、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

（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20年7月24日，场外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易方达生物科

技分级A类份额及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经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数保

留到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

份额持有人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

额分配完毕。

折算前后场外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

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份额余额，以及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

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份额名称

折 算 前 基 金 份 额

（份）

折算前 基

金份额净

值（或基金

份额参考

净 值 ）

（元）

新增份额折算比

例

折 算 后 基 金 份 额

（份）

折算后基金

份 额 净 值

（或基金份

额 参 考 净

值）（元）

161122

场外易方达生

物科技分级份

额

211,032,124.34 1.4531 0.453131301 306,657,385.39 1.0000

161122

场内易方达生

物科技分级份

额

11,675,473.00 1.4531 0.453131301 16,965,995.00 1.0000

150257

易方达生物科

技分级A类份

额

4,197,223.00 1.0121 0.012082192

4,197,223.00

1.0000

50,711.00

（注1）

150258

易方达生物科

技分级B类份

额

4,197,223.00 1.8941 0.894180410

4,197,223.00

1.0000

3,753,074.00

（注2）

注1：该“折算后基金份额” 为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方达生物

科技分级份额；注2：该“折算后基金份额” 为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

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20年7月28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

统转托管（场内转场外））、转换和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

仍暂停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

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100元。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将于2020年7月28日开市后复牌。

2020年7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即时行情显示

的前收盘价为2020年7月27日的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00元和1.041元。 2020年7月28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

级A类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由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形、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折算

前存在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

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与触发折算的阈值（1.5000元）有一定差异。

3、相对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为预期风险、收益相对较低的特

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原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将同时持有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

类份额和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

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

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4、相对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为预期风险、收益相对较高的子

份额，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原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持有人将同时持有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

B类份额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由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高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且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恢复到初

始杠杆水平，高于折算前的杠杆倍数，相应地，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随市场

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增加。

5、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及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经

折算产生的新增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数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

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额持有人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额分配完毕。 持有较少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

数、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数或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无法获得新增

场内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的可能性。

6、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

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

公司购买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

增的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新增的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额转托管到

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7、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

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即2020年12月31日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以及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8、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原油证券投资基金（QDII）

A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161129，场内简称：原油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

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2020年7月23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54元，相对于

当日0.5518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8.52%。 截至2020年7月27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

价为0.63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购、赎回

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交易行情系统

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已于2020年3月25日起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

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20-038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27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

09:15—09:25，0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7月27日0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7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保障楼6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89人，持有公司股份700,616,281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35.545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2人，代表股份583,171,41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586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67人，代表股份117,444,8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585％。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十项议案，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见下表：

1.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总体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条件的议案

692,326,312 98.8168

7,714,

419

1.1011 575,550 0.0821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692,243,912 98.8050

7,427,

419

1.0601 944,950 0.1349

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691,979,312 98.7672

7,687,

019

1.0972 949,950 0.1356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

案

692,097,812 98.7841

7,595,

019

1.0840 923,450 0.1318

不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

130,012,

946

94.0059

7,714,

419

5.5779 575,550 0.4162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129,930,

546

93.9464

7,427,

419

5.3704 944,950 0.6832

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129,665,

946

93.7550

7,687,

019

5.5581 949,950 0.6869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129,784,

446

93.8407

7,595,

019

5.4916 923,450 0.6677

2.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第2、3、4、7、8、9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该项议案的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

下：

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总体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

表决）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29,608,

746

93.7137

7,711,

519

5.5758 982,650 0.7105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29,249,

596

93.4540

7,837,

519

5.6669

1,215,

800

0.879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29,629,

246

93.7285

7,772,

919

5.6202 900,750 0.6513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127,491,

996

92.1832

9,446,

119

6.8300

1,364,

800

0.9868

2.05 发行数量

129,722,

696

93.7961

7,652,

969

5.5335 927,250 0.6704

2.06 限售期

130,026,

646

94.0158

7,220,

519

5.2208

1,055,

750

0.7634

2.07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29,851,

343

93.8891

7,328,

319

5.2987

1,123,

253

0.8122

2.08 上市地点

130,148,

646

94.1041

7,090,

719

5.1269

1,063,

550

0.7690

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29,678,

846

93.7644

7,616,

819

5.5073

1,007,

250

0.7283

2.10 募集资金投向

130,122,

346

94.0850

7,202,

819

5.2080 977,750 0.7070

3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129,445,

896

93.5959

7,845,

019

5.6723

1,012,

000

0.7317

4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129,842,

446

93.8827

7,462,

019

5.3954 998,450 0.7219

7

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的议案

129,690,

546

93.7728

7,587,

419

5.4861

1,024,

950

0.7411

8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29,624,

346

93.7250

7,808,

619

5.6460 869,950 0.629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129,409,

696

93.5698

8,023,

119

5.8011 870,100 0.6291

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2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

表决）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29,608,

746

93.7137

7,711,

519

5.5758 982,650 0.7105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29,249,

596

93.4540

7,837,

519

5.6669

1,215,

800

0.879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29,629,

246

93.7285

7,772,

919

5.6202 900,750 0.6513

2.04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及定

价原则

127,491,

996

92.1832

9,446,

119

6.8300

1,364,

800

0.9868

2.05 发行数量

129,722,

696

93.7961

7,652,

969

5.5335 927,250 0.6704

2.06 限售期

130,026,

646

94.0158

7,220,

519

5.2208

1,055,

750

0.7634

2.07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29,851,

343

93.8891

7,328,

319

5.2987

1,123,

253

0.8122

2.08 上市地点

130,148,

646

94.1041

7,090,

719

5.1269

1,063,

550

0.7690

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129,678,

846

93.7644

7,616,

819

5.5073

1,007,

250

0.7283

2.10 募集资金投向

130,122,

346

94.0850

7,202,

819

5.2080 977,750 0.7070

3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

129,445,

896

93.5959

7,845,

019

5.6723

1,012,

000

0.7317

4

关于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129,842,

446

93.8827

7,462,

019

5.3954 998,450 0.7219

7

关于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的议案

129,690,

546

93.7728

7,587,

419

5.4861

1,024,

950

0.7411

8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29,624,

346

93.7250

7,808,

619

5.6460 869,950 0.629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129,409,

696

93.5698

8,023,

119

5.8011 870,100 0.62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田慧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

*ST

安通 公告编号：

2020-071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 公司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 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还将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4月修

订）》14.3.1和14.3.12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目前，公司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余额合计为13.09亿元，上述资金占用余额尚

未归还；公司同时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核查，违

规担保的余额合计人民币399,947.93万元。

●截至目前，本协议书履行的先决条件尚未达成，本协议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事项背景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或“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披露了《关于被债权

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公司债权人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

州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截至目前，公司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

2020年7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

先告知书》（处罚字[2020]2号）；2020年7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0〕1号）（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

核查：

1、经查，2017年2月至2019年3月期间，安通控股及其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含对子公司的担保）

共计30笔，金额累计达633,356.09万元，截至调查日，担保余额399,947.93万元。

2、经查，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期间，安通控股8家并表公司的资金通过广西易通物流有限公司等

26家公司和2个自然人转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使用，上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

交易累计418,454.43万元，截至调查日占用余额为130,872.47万元。

经查，安通控股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郭东泽及安通控股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郭东圣指使、实施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签署，在载有安通控股及其并表公司为保证

人的保证合同上签字；指使、实施了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划转，划转资金为控股股东

实际使用，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二、协议书签订情况

为推进安通控股重整申请的相关工作，争取尽快进入重整程序，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及郭

东泽、郭东圣于2020年7月24日签订了《协议书》，就上述资金占用及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处理，经友好

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协议书签署方

甲方：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向阳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王经文

乙方：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1009号航信大厦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丙方：

丙方一：郭东泽

住址：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

身份证号码：35900219751126XXXX

丙方二：郭东圣

住址：福建省石狮市蚶江镇

身份证号码：35900219780609XXXX

（二）协议书主要内容及条款

1、乙方（本协议所述乙方，包含乙方及其关联方、及/或乙方及其关联方指定的第三方）看好其与甲

方的产业协同效应及未来的发展潜力，若甲方后续顺利被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在履行相应

内外部审批程序后，乙方愿意在合理条件下通过以包括但不限于受让甲方资本公积转增的股票等方式，

参与甲方的破产重整程序，以实现乙方对甲方的战略投资。 甲方与丙方欢迎乙方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甲

方的重整工作，并同意为乙方参与甲方的重整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2、根据《处罚决定书》中的立案调查结果，甲方及其子公司存在被丙方违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

形，占用资金余额约13.09亿元。关于该13.09亿元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在乙方依法被确定成为甲方重整

投资人的先决条件下，乙方同意承诺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以使得甲方能够全额收回被占用的资金。

3、根据《处罚决定书》中的立案调查结果，甲方及其子公司存在违规为丙方等关联方以及其他方提

供担保的情形，担保余额约39.99亿元。该39.99亿元违规担保债权中，经人民法院、仲裁机构、重整管理人

等相关主体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应由甲方及其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的部分， 由丙方合法财产负责

偿还，不足部分，在乙方依法被确定成为甲方重整投资人的先决条件下，由乙方承诺予以解决。 若破产重

整程序中对前述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违规担保债权已由丙方合法财产作了清偿安排， 则视为甲方及

其子公司的清偿责任履行完毕，则乙方无需再解决。

4、本协议经甲方、乙方加盖公章及丙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

的法律效力。

三、对手方基本情况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由中国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

管理资产逾6,000亿元、净资产逾百亿的现代金融企业。 截止目前，在全国共设立32个业务团队与28家

财富中心，公司股东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境外投资者新加坡华侨银行等单位共同发起组建。

本次中航信托拟参与公司重整工作主要是为了帮助公司化解流动性困难、改善持续经营能力。

中航信托公司与公司及其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还将存在因重整失

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4月修

订）》14.3.1和14.3.12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截至目前，公司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余额合计为13.09亿元，上述资金占用余额尚

未归还； 公司同时存在控股股东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现场核

查，违规担保的余额合计人民币399,947.93万元。

3、截至目前，本协议书履行的先决条件尚未达成，本协议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协议书》。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

*ST

安通 公告编号：

2020-072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持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 或“公司” ）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动公

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该函仅表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口” ）在安通控股破产重整事项在

满足相关条件后有参与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的意向， 并不构成也不得被理解为招商港口对安通控股进

行投资的任何承诺，招商港口是否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一、概述

2020年7月27日，公司收到了招商港口发来的《支持函》，《支持函》主要内容如下：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 ，证券代码：600179）是集综合物流、供应链金融、船

舶管理、物流园区开发与管理于一体的大型多式联运物流产业集团，由于其控股股东非法占用安通控股

资金、违规担保等内部因素以及经济下行和市场因素等外部问题，导致安通控股及其核心全资子公司泉

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 ）、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船务” ）等三

家公司深陷债务危机。 2019年12月18日，安通物流、安盛船务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裁定进入

破产重整程序；2020年3月25日，安通控股债权人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申请安通

控股进行破产重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安

通控股的破产重整案件在法院裁定受理之前需要征求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

安通控股作为我国内贸物流行业市场份额占比前三的经营主体之一， 拥有较为成熟的承运船队及

运输航线，如能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化解目前三家公司的债务危机，维持持续经营，将有利于保持我国内

贸物流行业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做好中央提出的“六稳六保”工作。 基于此，就安通控股被

债权人申请进行破产重整事项，招商港口有意提供相关支持如下：

一、在安通控股现有股东和债权人能通力协作，通过合法方式全面解决其控股股东违规占用资金、

为控股股东等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等问题，有效化解目前三家公司的债务危机后，若安通控股后续顺利

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在与管理人及/或安通控股等相关各方就具体投资方案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且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并履行相应国资审批及招商港口作为上市公司应履行的相关内部批准等程序的

前提下， 招商港口或招商港口指定的第三方有意向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对安通控股进行战略投资等方式

支持安通控股的破产重整事项。

二、 在安通控股顺利实施破产重整且招商港口或招商港口指定的第三方成功对安通控股进行战略

投资后，招商港口或招商港口指定的第三方将积极履行股东义务，通过协助其进行主营业务整合优化等

方式，促进其依法合规经营，帮助其提升整体业务实力和盈利水平，支持其业务规模和发展质量的提升，

共同为“六稳六保”做出贡献。

本函仅表明招商港口在安通控股破产重整事项在满足相关条件后有参与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的意

向，并不构成也不得被理解为招商港口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的任何承诺。

二、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以及有关方正全力推动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该函仅表明招商港口在安通控股破产重整事项在满足相

关条件后有参与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的意向， 并不构成也不得被理解为招商港口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

的任何承诺，招商港口是否对安通控股进行投资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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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投资标的名称：常熟市洪洞水质净化厂PPP项目

●投资金额：项目投资估算约18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投资的收益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或“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市政总院” ）、上海建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工投资” ）与

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苏州水务” ）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 ）参与了常熟市洪洞水

质净化厂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竞标。 联合体中，建工投资占股67.5%、市政总院占股7.5%、苏

州水务占股25%。 经评标，联合体为本项目中标社会资本，联合体将与招标方签订PPP项目投资建设合

同。

待与招标方签订PPP项目投资建设合同后，联合体将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

和移交等工作。 本项目投资估算约18亿元， 建工投资和市政总院投资部分纳入公司2020年度投资预算

内。 本项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现有周行污水处理厂东侧，通港路、沿江高速公路的西南侧、现状洪洞泾

附近。 本项目中洪洞水质净化厂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模式；政府方所属污水管网采取委托—运

营（O&M）的方式。 本项目总规模24万吨/日，分二期实施，一期16万吨/日，计划2023年6月30日前完

成，二期2026年建成投运。 本项目规划最大可征地面积约300亩，可根据不同工艺减少实际用地量。

项目主要实施内容为：

（1）净水厂、配套管网以及辅助设施的投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

（2）污水管网（含泵站）的委托运营维护（项目范围内约170km的污水收水管网运维）；

（3）其他政府方适时需要实施的新建污水管网（含泵站）建设、存量管网（含泵站）转让及其相关

运营等与本项目有关的事项。

净水厂最终实施的处理工艺在以下三种工艺中由投标人选择确定。

工艺一：预处理+多段式AAO脱氮除磷工艺+混凝沉淀+V型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

工艺二：预处理+MBR膜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

工艺三：预处理+序批式一体化反应池+混凝沉淀+V�型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

本项目特许经营期约为30年（含净水厂建设期），其中净水厂一期建设期约为3年（自签署PPP项目

合同之日起算）；净水厂和污水管网、泵站运营期为27年，自一期项目进入商业运营日起算。

本项目合作期满后，本项目内设施（含土地）及相关权益无偿移交给政府方。

2、投资金额

本项目三种工艺的投资估算分别为： 工艺一总投资约为178,597.60万元； 工艺二总投资约为181,

395.60万元；工艺三总投资约为180,064.97万元。 总投资涉及净水厂，进水、尾水排放、再生水回用设施

及其配套管网， 以及辅助设施、 项目用地使用费等建设投资。 联合体针对工艺一的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14.75亿元。 项目公司将根据中标工艺，合理控制建设成本，提高项目投资收益。

3、投资回收

本项目合作期限约为30年，其中建设期约为3年，运营期为27年。

项目回报方式为：通过提供污水处理服务获得政府支付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和管网运营维护费，从而

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收益。

根据招投标，污水处理费单价为2.99元/m3。 污水处理服务费由污水处理单价以及污水处理量共同

决定。

污水管网运营维护单价18元/米/年（固定价）。 管网委托运营维护费按照管网运营维护单价和实际

管网长度计算。

三、本项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当前各地政府增强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方

式，有利于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 参与本项目的投资及建设将有以下方面的意义：

1、本项目采用PPP模式，已纳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PPP项目库，项目安全性较好，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2、本项目位于经济活跃程度高、政府财政情况好的长三角地区，参与本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加强长三角市场开拓，提升在长三角地区及周边市场的影响力；同时，参与本项目有助于拉动公司下属

设计、投融资、施工等业务；

3、本项目有助于公司拓展水务、水处理相关业务，积累该领域的运营经验和项目运作能力。

四、本项目的风险分析与防范对策

本项目前期手续复杂、运营维护时间长，工程实际造价、项目融资方案、运营绩效对项目投资收益的

影响较大。 公司将尽力优化融资方案，合理控制建设成本，努力提高项目运营绩效。 由于项目投资周期

长，受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影响，存在不可预见因素，项目未来实际收益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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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会副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收到监事会副主席何士林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职责变动，何士林先生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副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何士林先生的辞职从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辞职后，何士林先生继续担任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将依照《公司章程》，按规定补选新任监事会副主席。

公司对何士林先生在担任监事会副主席期间做出的贡献和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28日


